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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南川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关于申报南川区 2025年生猪调出大县

奖励资金项目的通知

各生猪养殖有关企业、养殖场（户）：

根据《重庆市南川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重庆市南川区财政局

关于印发〈重庆市南川区 2025 年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使用方

案〉的通知》（南川农委发〔2025〕52号），按照“公开申报、

专家评审、竞争立项、项目公示”的原则，现将南川区 2025 年

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有关项目申报事项通知如下。

一、引进良种母猪补助项目

（一）补助对象。具有合法手续的生猪规模养殖场（企业）、

集约化养殖场、家庭农场、专业合作社；养猪专业户（禁养区除外）、

生猪重点监测户。其中引进母猪必须是本场繁殖使用，代养或经

营出售的不予补助；区内具有有效种猪生产经营许可证企业自繁留

种或与关联合作养殖企业（场）饲养的良种母猪不予补助。

（二）补助标准。良种母猪每头补助 1000元。由养殖场（户）

按相关法规规定的引种程序，自行购买。种猪市场价格高于该补助

金额的，超出部分由养殖场（户）自己承担；种猪市场价格低于补

助标准的，按市场价格的 70%补助。

（三）补助数量。全区计划新引进良种母猪 1000 头。其中

养猪专业户（现存栏生猪 200头以下）引种母猪补助数量不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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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头（含 10 头）。对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环评等手续齐全，

达到集约化、规模化（现存栏生猪 200—2000 头以上）的养殖场

引种（母猪）补助数量不超过 100 头（含 100 头），超出部分不

予补助。大型生猪规模养殖场（现存栏生猪 2000 头以上）引种

补助数量原则上不超过 200 头（含 200 头），超出部分，年底根

据全区引种后剩余数量，按比例增加进行补助。

（四）种猪来源。为确保种猪质量，引进的种猪必须符合品

种要求。为防止动物疫病传播，在质量、价格等相同的条件下，

积极鼓励支持业主优先在区内取得县级以上《种畜禽生产经营许

可证》的种猪场引进良种猪；若到区外引进，种猪场必须取得省

级以上《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引进的种猪必须是用于自繁

自养，不能进行倒卖或其他方式谋利。如违规引进的，被查出后

一律不予补助。在饲养期间，由乡镇（街道）畜牧兽医水产站随

时进行跟踪抽查。

（五）申报程序。需要引种的业主，应先向当地畜牧兽医水

产站提出书面申请，引种申请需写明引种的品种、数量、来源地

等内容，经区畜牧兽医渔业中心同意后，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办理

引种审批、备案手续，按批准的数量实事求是自行引种，引种后

必须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进行隔离观察。

（六）验收程序。隔离观察期满后，业主应及时向当地畜牧

兽医水产站提出验收申请和填写承诺书，乡镇（街道）畜牧兽医

水产站再组织人员进行现场验收。验收内容主要包括引进良种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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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戴的标识、数量、购买发票、转账凭证（大于 5 头需提供）、

业主身份证复印件、有企业营业执照需提供复印件、动物检疫合

格证明（截图）和业主在引种场装车和运回卸车的影像资料（录

像或照片，能看清头数）、备案审批手续和隔离观察通知书等。

（七）兑现程序。当地畜牧兽医水产站验收合格后，将验收

合格的相关资料交区畜牧兽医渔业中心审核，区畜牧兽医渔业中

心对引种养殖场（户）进行随机抽查，经抽查合格、公示无异议，

待该批种猪开始产仔后，将补助资金直补给业主。凡发现弄虚作

假，一律不予兑现补贴资金，并取消下年度引种申报资格。

（八）执行时间。自 2025 年 1 月 1 日起，补助资金用完后，

该项目和有关优惠政策停止执行。

二、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项目

（一）补助对象、补助范围及标准

1.补助对象。具有合法手续的生猪养殖企业、家庭农场、专

业合作社、养猪大户，其中集约化以上生猪养殖场（现存栏生猪

200头以上）必须具有环评及用地等手续。

2.补助范围及标准。主要对养殖场（户）新建（改建）养殖

圈舍、动物防疫、无害化处理冻库建设、智慧畜牧建设、粪污收

集、贮存、处理、利用设施设备、养殖环境控制、自动饲喂、节

水设施等基础设施建设和设备购置进行补助。其补助标准按《重

庆市南川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关于印发南川区农业特色产业补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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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的通知》（南川农委发〔2020〕38 号）执行，按投资总额

的 50%以内补助。

（二）申报程序

按照《南川区农业项目及资金内部运行管理办法（修订版）

的通知》（南川农工委发〔2024〕18 号）要求，申报通知公示

后，由业主自行编制实施方案，经辖区乡镇（街道）对业主申报

材料的真实性、项目建设的可行性和必要性进行现场核查和初审，

符合申报条件的上报区农业农村委。区农业农村委组织专家评审、

集体研究决定，并将评审结果在“重庆市南川区政府门户网站”

公示无异议后下达项目建设任务书，业主才按批准的建设地点、

建设内容，在限定时间内自行完成建设任务。

（三）验收及资金拨付程序

项目建设任务完成后，业主向区农业农村委提出书面验收申

请，同时提交项目建设时购买材料的正规发票、转账凭证、支付

人工工资表（附银行转账凭证），建设前、中、后照片，资金使

用明细汇总表、项目建设公示牌照片等资料，以及营业执照、法

人身份证、对公账户、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环评、用地等手续

复印件。由区农业农村委组织人员进行现场验收，验收合格后，

将补助资金直补给项目业主；验收不合格的项目，不予拨付补助

资金，并取消业主下年度资金项目申报资格。

三、无抗猪肉养殖示范场建设项目

（一）补助对象、补助范围及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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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补助对象。具有合法手续的生猪养殖企业、家庭农场、专

业合作社和养猪大户。并具备完善的养殖设施、管理制度和疫病

防控体系，且承诺在无抗条件下进行生猪养殖。

2.补助范围及标准。包括圈舍改造、养殖环境控制等，以适

应无抗养殖的需求；购置与无抗养殖相关的设备，如自动化喂食

系统、环境监控系统等；采购符合无抗养殖要求的饲料和添加剂，

确保生猪在生长过程中不接触抗生素和化学药物。基础设施建设

和设备购置补助标准按《重庆市南川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关于印发

南川区农业特色产业补助标准的通知》（南川农委发〔2020〕38

号）执行，按投资总额的 50%以内补助。购买无抗饲料和抗生素

替代品（中草药、微生态制剂等），根据实际使用量，在采购总

额的 30%以内补助。

（二）项目申报、验收及资金拨付程序

按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补助资金申报、验收及资金拨付程

序执行。

四、方案编制

生猪标准化规模养殖场项目及无抗猪肉养殖示范场建设项

目实施方案须严格按照本项目申报通知发布的标准文本编制，根

据项目建设要求，结合生产实际，自愿申报并形成项目实施方案，

不得擅自更改项目实施方案文档格式和删减栏目，实行单个项目

简单装订，不得代编代报，项目申报实施主体对项目的真实性、

合规性、准确性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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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材料报送

（一）报送方式。项目实施方案纸质件和电子文档同时报送

到区畜牧兽医渔业中心畜牧发展科，并载明联系人姓名、工作部

门、职务、办公电话及手机等信息。逾期或未按规定形式上报项

目有关材料的，视为无效申报。

（二）报送时间。2025 年 4 月 30日前。报送材料时需同时

提供申报单位营业执照、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环评手续等相关

资质证明。

联系单位：区畜牧兽医渔业中心畜牧发展科

邮箱： 598143392@qq.com 联系人：安虓 17323762594

附件：1.重庆市南川区引进良种猪申请表

2.重庆市南川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重庆市南川区财政

局关于印发《重庆市南川区 2025 年生猪调出大县奖

励资金使用方案》的通知

3.2025 年项目实施方案（模版）

重庆市南川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2025年 4月 14日

mailto:ncpg@163.com

